南航学生赴台手续办理流程
步骤一：台湾学校出具“邀请信”和《中华民国入出证许可证》
步骤二：学校出具“同意派出红头文件”（队长联系樊老师办理， 84896876，需2周左右）
步骤三：持以下材料赴省台办办理《省台办批件》
赴省台办办理批件，需要按要求提交如下材料，缺一不可：
1、台湾学校提供“邀请信”复印件1份
2、台湾学校提供大陆交换生行程表 1份
3、台湾学校提供专业活动计划书1份
4、台湾学校提供“政治承诺函”1份
5、台湾学校提供 《中华民国入出境许可证》打印件
6、南航台湾交换生情况说明

7、两校合作协议

8、学校出具的“同意派出红头文件”
9、“邀请单位简介”1份
10、学生填写“我校赴台人员名单”2份，一个学校的同学写在一张上
11. 学生填写赴台陆生备案资料登记表2份
请将以上纸质材料交到江宁学工楼241办公室樊宣老师处审核，联络电话：84896876
步骤四：持《中华民国入出证许可证》、《省台办批件》、《赴台人员名单》和二代身份证去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办理《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》 备注：如果户口所在地不是南京的同学，请携带好户口簿。（大陆通行证费用为50元），另外准备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和户口本首页和本人页复印件 
步骤五：持《中华民国入出证许可证》和《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》出境赴台。
